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订对照表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修订《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的决定”的精神和要求，

结合公司情况，对《公司章程》中相关条款进行修订。 

为积极拓展新的业务领域、实现多元化发展战略，提升贸易业务在公司业务

中的比例，公司拟在原有经营范围“国内贸易”的基础上新增“食品经营”(最

终以行政管理机关核定为准)，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修订。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条款 修改前 修改后 

第十三条 

电站锅炉、工业锅炉、特种锅炉、压力

容器、核电配套设备、锅炉辅机、燃烧

器及环保设备、钢结构、机械设备、吹

灰器及管路系统的设计、制造、安装、

改造、维修、销售及咨询服务；压力管

道制造、安装、销售及咨询服务；无损

检测咨询及服务；石油化工容器、轻工

机械、电器机械、机组配套安装及咨询

服务；专业生产耐火材料、耐磨材料、

耐压材料、自控装置、电站阀门及电磁

产品及销售和咨询服务；工矿设备租赁、

闲置设备调剂、边角余料的加工及销售；

垃圾焚烧发电、生物质能发电、太阳能

光伏发电、太阳能光热发电、风力发电、

火力发电项目及废水、废气、废固处理

项目和水处理项目的专业化开发、改造、

投资、建设、运营、维护、培训和咨询；

对外承包工程（在资格证书核定范围内

经营）；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市政公用

工程总承包，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公

路工程施工总承包，建筑工程劳务承包；

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自营对外进

出口贸易；国内贸易；金属材料生产、

销售；贵金属销售；化工产品及原料生

产、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品）、

咨询；电子通讯设备生产、销售及咨询

服务；普通货运；仓储服务；环保技术

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开展经营活动） 

电站锅炉、工业锅炉、特种锅炉、压力容

器、核电配套设备、锅炉辅机、燃烧器及

环保设备、钢结构、机械设备、吹灰器及

管路系统的设计、制造、安装、改造、维

修、销售及咨询服务；压力管道制造、安

装、销售及咨询服务；无损检测咨询及服

务；石油化工容器、轻工机械、电器机械、

机组配套安装及咨询服务；专业生产耐火

材料、耐磨材料、耐压材料、自控装置、

电站阀门及电磁产品及销售和咨询服务；

工矿设备租赁、闲置设备调剂、边角余料

的加工及销售；垃圾焚烧发电、生物质能

发电、太阳能光伏发电、太阳能光热发电、

风力发电、火力发电项目及废水、废气、

废固处理项目和水处理项目的专业化开

发、改造、投资、建设、运营、维护、培

训和咨询；对外承包工程（在资格证书核

定范围内经营）；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

市政公用工程总承包，建筑工程施工总承

包，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建筑工程劳务

承包；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自营对

外进出口贸易；国内贸易；金属材料生产、

销售；贵金属销售；化工产品及原料生产、

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品）、咨

询；电子通讯设备生产、销售及咨询服务；

普通货运；仓储服务；食品经营；环保技

术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开展经营活动） 

第四十五 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的地点为公司住 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的地点为公司住

http://www.cninfo.com.cn/


条 所地或公司指定的其他地点。 

股东大会将设置会场，以现场会议

形式召开，并应当按照法律、行政法规、

中国证监会或本章程的规定，采用安全、

经济、便捷的网络和其他方式为股东参

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股东通过上述方

式参加股东大会的，须于会议登记终止

前将能证明其股东身份的资料提交公司

确认后方可出席。 

所地或公司指定的其他地点。 

股东大会将设置会场，以现场会议形

式召开，并应当按照法律、行政法规、中

国证监会或本章程的规定，采用安全、经

济、便捷的网络投票方式为股东参加股东

大会提供便利。股东通过上述方式参加股

东大会的，须于会议登记终止前将能证明

其股东身份的资料提交公司确认后方可

出席。 

第一百零

一条 

董事由股东大会选举或更换，任期

三年。董事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董

事在任期届满以前，股东大会不得无故

解除其职务。 

董事任期从就任之日起计算，至本

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为止。董事任期届

满未及时改选，在改选出的董事就任前，

原董事仍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和本章程的规定，履行董事职务。 

董事可以由总裁、副总裁或者其他

高级管理人员兼任，但兼任总裁、副总

裁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事，

总计不得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

一。 

董事由股东大会选举或更换，并可在

任期届满前由股东大会解除其职务。董事

任期三年，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 

董事任期从就任之日起计算，至本届

董事会任期届满时为止。董事任期届满未

及时改选，在改选出的董事就任前，原董

事仍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和本章程的规定，履行董事职务。 

董事可以由总裁、副总裁或者其他高

级管理人员兼任，但兼任总裁、副总裁或

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事总计人

数不得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第一百三

十二条 

公司董事会根据需要设立提名委员

会、战略与投资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

员会、审计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董事

会专门委员会职责按照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及公司的有关规定执行。 

公司董事会设立审计委员会，并根据

需要设立提名委员会、战略与投资委员

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专

门委员对董事会负责，依照本章程和董事

会授权履行职责。专门委员会成员全部由

董事组成，其中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占多数并

担任召集人，审计委员会的召集人为会计

专业人士。董事会负责制定专门委员会工

作细则，规范专门委员会的运作。 

第一百三

十五条 

在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单位

担任除董事以外其他职务的人员，不得

担任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 

在公司控股股东单位担任除董事、监

事以外其他行政职务的人员，不得担任公

司的高级管理人员。 

 

 


